
 
粤高企协[2010]16号 

关于吸收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

等 17 家企业为协会理事单位的通报 

 

各位理事： 

我协会自去年 5月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至今年

6 月 18 日，会员单位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 17

家企业向我协会申请担任理事单位。 

根据《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章程》第四章第三十一

条第三项，经理事会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并于 2010 年 6 月

18 日用信函方式报理事会表决通过，正式批准广东省电信规

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 17 家企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

理事单位 。  

特此通报 

 

 

 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 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 

附：新增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理事名单 


